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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女士： 
 
 

環境事務委員會 
胡亂於路旁擺放環保斗 

 

環境事務委員會二零一五年十月六日來函收悉。我們在徵詢有關部門後
統籌答覆如下。 

 
就荃灣區的環保斗問題，警務處及地政總署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九

日荃灣區議會會議上解釋了對置於荃灣區內路旁特別是美環街的環保斗所作
的執法行動，包括勸喻、警告及檢控等。警務處會對放置在道路上而造成嚴重
阻礙，或對公眾人士造成即時危險的環保斗在現場採取即時行動，包括移走環
保斗；並會處理因操作環保斗引致噪音滋擾的投訴。警務人員已就兩宗美環街
環保斗投訴向有關環保斗負責人作出警告。地政總署亦會移走於該署張貼的通
知內指明的限期屆滿後仍然佔用政府土地的環保斗。 

 
就環保斗的整體管理，因應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一號報告書的建議，政府

已成立由環境局及環境保護署牽頭，並由發展局、運輸及房屋局、食物環境衞
生署、民政事務總署、香港警務處、路政署、地政總署及運輸署提供支援的聯
合工作小組(工作小組)，研究加強及協調各有關政策局及部門管理環保斗的工
作。 

 
工作小組經研究後建議將於短期內推行的措施包括聘用定期合約服務商

來配合執法人員於短時間內移走環保斗，以提高執法效率；以及尋找合適的選
址，透過招標以短期租約方式出租土地予環保斗營運商作為存放閒置環保斗用
途，以減少在道路上或公眾地方擺放環保斗的數量。工作小組期望上述措施可
加快移走阻塞道路的環保斗，加強執法的阻嚇作用，以及透過提供存放閒置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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